附件

龙胜各族自治县养老机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的满意度调查表​

尊敬的服务对象及家属：​
您好！为客观评估养老机构为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含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老年人）和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的集中照护服务质量，更好地保障您的合法权益，现开展本次满意度调查。您的反馈对我们至关重要，请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您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本人  □家属  □监护人​
	评价维度
	满意度评价

	（一）居住环境
	

	1. 房间整洁度、居住环境的安静度、适宜度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2. 居住区域安全设施（如防滑地面、扶手、紧急呼叫器等）配备与使用效果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二）餐饮服务
	

	1. 餐饮卫生状况（食材新鲜度、餐具清洁度等）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2. 菜品口味、种类多样性及营养搭配合理性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三）照护专业性
	

	1. 护理人员对失能状况的照护熟练度（如翻身、喂饭、清洁等）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2. 健康监测及时性与准确性（如体温、血压、血糖测量等）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四）心理关怀
	

	1. 对服务对象情绪状态的关注与疏导（如缓解孤独、焦虑情绪，耐心、亲切程度等）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2. 组织心理关怀活动（如聊天、娱乐互动等）的频次与效果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五）安全保障
	

	1. 消防安全设施（灭火器、消防通道等）配备与维护情况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2. 夜间巡查频次及安全隐患排查力度
	〇很满意  〇满意
〇一般    〇不满意

	总分
	


姓名：                   调查时间：​

【评分标准：1-10项每项满分为10分，总分100分。评为“很满意”计10分；评为“满意”计9分；评为“一般”计7分；评为“不满意”计6分，如有三项以上被评为“不满意”的，视为“满意度不合格”，总分合计数倒扣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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